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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0 9 年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》 的 修 訂  
 

現 行 版 本  修訂 
3  目 標 和 一 般 原 則  
 
 目 標  
 
3 . 1  本 作 業 守 則 訂 明 和 解 釋 ：  
 

( a )  就 各 類 型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制 訂 地

盤 監 督 規 定 的 程 序 ；  
 ( b )  調 配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和 組 合 他 們 的 職 責 ； 

( c )  各 職 能 工 作 班 子（ “ 工 作 班 子 ” ）內 的

安 全 管 理 架 構 的 原 則，以 及 各 工 作 班 子

內 的 主 管、代 表 和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的 責 任

和 職 責 ；  
( d )  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在 進 行 地 盤 監 督 工 作 時

的 特 定 任 務 ；  
( e )  臨 時 工 程 的 責 任 劃 分 ；  
( f )  各 職 級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要

求 ； 及  
( g )  處 理 不 一 致 事 項 的 程 序 。  

 

3  目 標 和 一 般 原 則  
 
 目 標  
 
3 . 1  本 作 業 守 則 訂 明 和 解 釋 ：  
 

( a )  就 各 類 型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制 訂 地

盤 監 督 規 定 的 程 序 ；  
 ( b )  調 配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和 組 合 他 們 的 職 責 ； 

( c )  各 職 能 工 作 班 子（ “ 工 作 班 子 ” ）內 的

安 全 管 理 架 構 的 原 則，以 及 各 工 作 班 子

內 的 主 管、代 表 和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的 責 任

和 職 責 ；  
( d )  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在 進 行 地 盤 監 督 工 作 時

的 特 定 任 務 ；  
( e )  臨 時 工 程 的 責 任 劃 分 ；  
( f )  各 職 級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要

求 ； 及  
( g )  處 理 不 一 致 事 項 的 程 序 。 ； 及  
( h )  按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的 目 的 申 請 列 入 適 任

技 術 人 員 名 單 的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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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行 版 本  修 訂  

4  安 全 管 理 和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. . . . . . . .  

  
 表 4 . 2  
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工 作 班 子 的 責 任 和 職 責  

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
 
責 任  

. . . . . . . .  
  給 予 註 冊 承 建 商 許 可，以

進 行 本 作 業 守 則 內 第 4 . 7
段 情 況 3 述 及 的 臨 時 工

程 。  
 
 表 4 . 3  
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工 作 班 子 的 責 任 和 職 責  

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
 
責 任  

. . . . . . . .  
  給 予 註 冊 承 建 商 許 可，以

進 行 本 作 業 守 則 內 第 4 . 7
段 情 況 3 述 及 的 臨 時 工

程 。  
 

 

4  安 全 管 理 和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. . . . . . . .  
 
 表 4 . 2  
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工 作 班 子 的 責 任 和 職 責  

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
 
責 任  

. . . . . . . .  
  給 予 註 冊 承 建 商 許 可，以

進 行 本 作 業 守 則 內 第

4 . 7 8 段 情 況 3 述 及 的 臨

時 工 程 。  
 
 表 4 . 3  
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工 作 班 子 的 責 任 和 職 責  

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
 
責 任  

. . . . . . . .  
  給 予 註 冊 承 建 商 許 可，以

進 行 本 作 業 守 則 內 第

4 . 7 8 段 情 況 3 述 及 的 臨

時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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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行 版 本  修 訂  
4  安 全 管 理 和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  
 表 4 . 4  
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工 作 班 子 的 責 任 和 職 責  

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
 
職 責  

. . . . . . . .  
  擬 備 本 作 業 守 則 內 第 4 . 7

段 情 況 2 及 ／ 或 情 況 3
述 及 的 臨 時 工 程 的 圖 則、

施 工 方 法 陳 述 書 及 ／ 或

預 防 和 保 護 措 施 。  
 
. . . . . . . .  
 

 
 
 . . . . . . . .  
  

4  安 全 管 理 和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表 4 . 4  
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工 作 班 子 的 責 任 和 職 責  

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
 
職 責  

. . . . . . . .  
  擬 備 本 作 業 守 則 內 第

4 . 7 8 段 情 況 2 及 ／ 或 情

況 3 述 及 的 臨 時 工 程 的

圖 則、施 工 方 法 陳 述 書 及

／ 或 預 防 和 保 護 措 施 。  
 

. . . . . . . .  
 

 
 
 . . . . . . .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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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行 版 本  修 訂  
4  安 全 管 理 和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. . . . . . . .  

 
4 . 6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為 清 楚 起 見 不 作 顯 示 ）  
4 . 7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為 清 楚 起 見 不 作 顯 示 ）  
4 . 8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為 清 楚 起 見 不 作 顯 示 ）  
4 . 9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為 清 楚 起 見 不 作 顯 示 ）  
4 . 1 0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為 清 楚 起 見 不 作 顯 示 ）  

4  安 全 管 理 和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
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 
 . . . . . . . .  
4 . 6 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會 被 視 為 符 合 各 自 工 作 班 子 內 各 職 級 適

任 技 術 人 員 所 需 具 備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（ 載

列 於《 技 術 備 忘 錄 》表 2 ）， 並 可 執 行 各 自 工

作 班 子 內 所 有 職 級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的 監 督 職

責 ， 惟 有 關 的 檢 查 頻 率 水 平 ， 須 不 低 於 《 技

術 備 忘 錄 》 表 1 及 本 《 守 則 》 就 特 定 適 任 技

術 人 員 職 級 訂 定 的 要 求 。  
 

4 . 7 7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僅 修 訂 編 號 ）  
4 . 7 8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僅 修 訂 編 號 ）  
4 . 4 9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僅 修 訂 編 號 ）  
4 . 4 1 0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僅 修 訂 編 號 ）  
4 . 4 11  （ 內 容 未 有 更 改 ， 僅 修 訂 編 號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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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行 版 本  修 訂  

8  監 督 規 定  
 
 . . . . . . . .  

—  
 
 
 

8  監 督 規 定  
 
 . . . . . . . .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可 的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 
 

8 . 2 5  建 造 業 議 會 透 過 註 冊 制 度 管 理 適 任 技 術 人

員 名 單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不 時 就 註 冊 制 度 及

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的 管 理 事 宜 發 出 指 引 。  
 
8 . 2 6  任 何 人 如 具 備 第 8 . 1 8 至 8 . 2 4 段 所 列 有 關 適

任 技 術 人 員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 ， 以 及 附 錄

V I I 所 列 有 關 適 任 人 員 （ 記 錄 ） 的 最 低 資 格

和 經 驗 ， 可 申 請 列 入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。  
 
8 . 2 7  根 據 表 8 . 4 至 8 . 8 及 附 錄 V I I 所 列 的 資 格 和

經 驗 規 定 ， 共 有 3 3 個 供 申 請 列 入 名 單 的 適

任 技 術 人 員 類 別 ， 詳 情 見 表 8 . 9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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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行 版 本  修 訂  

— 

AP-T4-BW(G)/FW/BW(O) 
AP-T3-GIFW 
AP-T3-BW(G)/FW 
AP-T3-BW(O) 
AP-T3-MW 

RSE-T5-DW 
RSE-T5-BW(G)/FW/BW(O)/A&A(H) 
RSE-T3-BW(G)/FW 
RSE-T3-BW(O) 
RSE-T3-MW 

RGE-T5-GIFW/BW(G) 
RGE-T3-GIFW 
RGE-T3-BW(G) 
RGE-T2-MW 

RC-T5-DW 
RC-T5-A&A(H) 
RC-T4-GIFW 
RC-T4-BW(G) 
RC-T4-FW 
RC-T4-FW(O) 
RC-T4-BW(O) 
RC-T3-BW(O) 
RC-T3-MW 
RC-T2-BW(G) 
RC-T2-FW 
RC-T2-FW(O) 
RC-T1-GIFW 
RC-T1-BW(G) 
RC-T1-FW 
RC-T1-FW(O) 
RC-T1-BW(O) 
RC-T1-MW 
RC-CP-GIFW 

 

 

說 明 ：    
工 作 班 子 - 職 級 - 工 程 類 型  

GIFW – 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 

BW(G) –  涉 及 顯 著 岩 土 工 程 成 分 的 建 築 工 程  

FW –  基 礎 工 程  

FW(O) –  基 礎 工 程 （ 打 樁 工 程 除 外 ）  

BW(O) –  街 道 工 程 或 所 有 建 築 工 程 （ 除 上 述 各 類 工 程 及 小 型 工 程 外 ）  

MW –  小 型 工 程  

DW –  拆 卸 工 程  

A&A(H) –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（ 文 物 歷 史 建 築 ）  

CP –  適 任 人 員 （ 記 錄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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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行 版 本  修 訂  
—  8 . 2 8  列 入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的 有 效 期 為 5 年 。 將 姓 名 保 留 於

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的 申 請 ， 應 在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的 指 明 期

限 內 呈 交 。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，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可 申 請 將 姓 名

重 新 列 入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。 將 姓 名 保 留 及 重 新 列 入 適

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的 申 請 ， 會 按 照 上 文 第 8 . 2 6 段 所 指 明 的

準 則 評 審 。   
 
8 . 2 9  任 何 人 如 獲 接 納 列 入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 ， 在 列 入 適 任 技

術 人 員 名 單 的 有 效 期 內 ， 會 被 視 為 具 備 相 等 於 相 關 職 級

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及 適 任 人 員 （ 記 錄 ） 所 需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

驗 （ 載 述 於 《 技 術 備 忘 錄 》 表 2 及 本 《 守 則 》）。 如 獲 委

任 的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已 列 入 相 關 工 程 類 別 的 適 任 技 術 人 員

名 單 ， 在 呈 交 個 別 項 目 的 監 工 計 劃 書 時 ， 無 須 就 其 學 歷

及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提 供 履 歷 。  
 
8 . 3 0  如 獲 委 任 的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並 非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，以 及 沒 有 列 入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名 單，

就 個 別 項 目 呈 交 各 類 型 工 程 的 監 工 計 劃 書 時 ， 須 按 附 錄

I 第 5 、 6 、 9 、 1 0 、 1 3 、 1 4 、 1 7 及 1 8 段 的 規 定 ， 就 學 歷

和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提 供 履 歷 。 此 外 ， 應 在 監 工 計 劃 書 附 件

第 2 頁 提 供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的 聯 絡 資 料 ， 方 便 屋 宇 署 與 其

聯 絡 。  
 
8 . 3 1  第 8 . 3 0 段 所 述 有 關 呈 交 履 歷 及 聯 絡 資 料 的 規 定 ， 不 適 用

於 屬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適

任 技 術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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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 

. . . . . . . .  

 

 
附錄 I 

. . . . . . .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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